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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评估依据 

评估依据包括法律法规依据和经济行为、权属、取价依据等，具体如下： 
6.1 法律法规依据 
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2016 年 7 月 2 日颁布）； 
⑵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（2024 年 11 月 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）； 
⑶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发布、2014 年第

653 号令修改）； 
⑷《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国土资发〔2000〕309 号）； 
⑸《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〔2003〕197 号）； 
⑹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6〕12 号）； 
⑺ 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7〕29

号）； 
⑻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

〔2023〕4 号）； 
⑼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统一矿业权价款评估时剩余（保有）资源储量估算基

准日规定的通知》（云国土资储〔2009〕46 号）； 
⑽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矿业权出

让收益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云财规〔2023〕20 号）； 
⑾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6 号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

告》； 
⑿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7 号《国土资源部关于<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

见>的公告》； 
⒀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5 号发布的《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

（CMVS00001-2008）》、《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（CMVS11000-2008）》、《矿业

权评估业务约定书规范（CMVS11100-2008）》、《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

（CMVS11400-2008）》、《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（CMVS12100-2008）》、《确

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（CMVS30200-2008）》； 
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发布的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

意见（CMVS30800-2008）》； 
⒂《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<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>的通知》

（财综〔2023〕10 号）； 
⒃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23 年第 1 号发布的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

指南（2023）》； 
⒄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《固体矿产资源/储量分类》（GB/T 17766-2020）；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